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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陳怡伶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86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6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945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本局各機關學校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、禁售瓶裝

水，外帶一次性餐具計價收費等相關規定，請各機關學校

落實執行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」及

「臺北市政府一次性餐具外帶計價及分類回收執行計畫」

辦理。

二、一次性餐具製造垃圾，回收亦耗費資源，增加二氧化碳排

放量；為落實垃圾減量、節能減碳、保護環境，請各機關

學校於開會或舉辦活動（如校慶、家長座談會等活動）

時，依法不得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，若有供餐，應優先

訂購採用環保材質之便當餐具。

三、本局將協同本府環保局不定期勘檢各機關學校執行情形，

請務必配合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

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民族實中 1101019

*OHAA110600696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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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園、臺北市立大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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